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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新竹市舊社國小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辦課後社團活動申請表 

 

社團名稱  
申 請 

人 

 

聯絡電話 
住家： 

手機： 
E-mail 

 

住    址 

及通訊處 

 

借用場地 □韻律教室 

上課時段 

(可複選) 

□星期二 16:00 ~ 17:30 

□星期三 15:00 ~       

        (最晚到 17:30) 

□星期五 16:00 ~ 17:30    

※場地照片如附件七，本校保有調配之權利，若必須調整場地或時段請協助配合 

課程特色 
(簡述 80字內) 

 

招生對象 □G1  □G2  □G3  □G4  □G5  □G6 

指導費用 
鐘點費______元/節(40分鐘)，每週     節，     週共      節 ； 

材料費______元 /人 ；總計______元/人(依上限人數進行分攤預估) 

開班標準 8人以上，上限_______人 

師     資 

(請檢附證件於

附件二) 

姓名  

出生年月日  

身分證字號  

最高學歷  

專長  

備    註 

★課程規劃應以音樂、體育、表藝類等課程設計，且能培養學童多元智能為主。 

★上課週次參見「附件二」，開課日期申請表上標注上課次數為 12次, 請考量各

社團情況,就申請表上日期選擇開課 10~12 次。若適逢颱風假或其他因素無法正

常上課，必須順延補課或退費。 

★請在 115年 01月 09日(五)前，至校網下載相關表件填寫並上傳，以利審核。 

★社團開班人數基準:8人~25人。 

★社團提出申請後，連續兩次未達開班標準，將暫停申請一次。 

★社團開班確認後，必須至總務處辦理場地租借申請事宜，依市府審查通過之場

地租借辦法辦理。 
★社團教師每次上課須提早 10 分鐘到教室等候學生。上課時間請老師務必注意

學童的安全，上完課後需負責場地的清理與復原，垃圾需帶走，離開前請務必關

閉門窗水電。 


